100年度「臺北市志願服務貢獻獎」申請表

	姓    名
	
	性 別
	□男  □女
	編號
	(請勿填寫)
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    月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	電話
	

	地址
	

	服務時數
	於本市服務累計          小時
	運用單位
	

	應備文件
	□1.本申請表
□2.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（若志工服務於不同單位須分別開立）
□3.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（含□封面、□服務時數）

	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審核

	實體審查
	· 1.志工未曾領取「臺北市志願服務貢獻獎」。

· 2.志工運用單位開立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時數與紀錄冊所載相符。

· 3.志願服務紀錄冊所登載於本市服務時數累計超過600小時。

	審查人員核章：            單位長官核章：


	審查日期：100年   月   日 


